生活垃圾上门有偿收运服务需求
为规范我院生活垃圾处理流程，保障院区环境整洁、卫生安全，现需采购生活垃圾上门有偿收运服务，具体需求如下：
一、项目基础信息
项目名称：生活垃圾上门有偿收运服务
项目预算金额：496000元（结算价以实际采购价为准，结算方式按约定执行，总金额不超过预算金额）
采购人：桂林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
服务地点：乐群院区生活垃圾暂存间
          漓东院区生活垃圾暂存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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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向服务提供商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须同时满足以下资质条件，确保服务合法合规：
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，商业信誉良好，持有有效且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。
营业执照经营范围明确包含“城市生活垃圾的清运处理”相关业务。
持有桂林市核发的《城市生活垃圾处置许可证》，且许可证处于有效期内。
持有桂林市核发的《城市生活垃圾分类、收集运输服务许可证》，具备规范的垃圾分类收运能力。
三、服务要求
1.清运范围与保护责任
乙方负责我院漓东院区、乐群院区指定区域内生活垃圾的上门收集与清运工作。清运过程中，须妥善保护我院现有物品、建筑物及各类设施设备，严禁因操作不当造成损坏；若发生损坏，乙方须按实际损失金额照价赔偿。
2.清运标准与时效
清运过程须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规范，无满桶、漏桶、落渣、漏渣等违规现象；若出现垃圾撒漏，乙方须立即现场清理干净，确保院区环境不受污染。
严格遵守清运时间要求：每日上午7:00前完成全院生活垃圾的收集与清运工作，确保垃圾不积压、不滋生异味。
3.配合与整改要求
乙方须无条件接受我院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并反馈。
若我院因迎接上级检查等特殊情况，需临时增加垃圾清运次数，乙方须接到书面或电话通知后，及时调配人员、车辆配合，我院不额外支付相关费用。
4.违规处罚：①若因乙方未及时清理撒漏垃圾被查处，每次扣除服务费100元；②若因乙方原因导致清运时间迟于每日上午7:00，每次扣除服务费200元。以上罚款均从当季度应付服务费中直接抵扣。
四、费用结算
本服务项目总预算金额为496000元（大写：人民币肆拾玖万陆仟元整），费用两个院区分别按季度结算，其中漓东院区第一次结算为按天结算（2025年2月19日-3月31日）。
五、其他说明
乙方须自行配备符合规范的垃圾收运车辆、工具及防护用品，确保收运过程符合卫生防疫要求。
服务期间，乙方须建立完善的收运台账，详细记录每日清运时间、垃圾重量及销毁方式，以备我院及相关监管部门核查。
六、服务时间：
漓东院区2026年2月19日-2028年12月31日
乐群院区2027年1月1日-2028年12月31日

